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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长期项目办理流程图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际交流处（港澳台办公室）（以

下简称“国交处”）根据海外高

校的招生要求，发布对外校际学

生交流通告。 

 

学生根据通告要求，

完成各项报名手续，

由学院进行初选。 

1.个人国际语言测试

成绩单复印件 

2.个人成绩单复印件 

3.个人奖学金证书复

印件 

 

国交处审核学生资料，对于符合

条件的学生，安排后续选拔环

节。 

 

校园网公示候选人名

单，公示一周无异议

确定正式名单 

 

留学生工作小组综合学生各方

面因素，拟定候选人名单，并在

校园网主页上进行公示。 

1.所选海外学习专业

为本人相同或相近专

业 

2.与专业负责人/导师

明确海外学习所修学

分转换原则 

 

初
选
通
过 

 

 

流程结束 

 

审核不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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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醒：此办理流程只适用于学生海外学习交流项目一览表 1所列长期项目。 

 

（本流程依据：《上海师范大学关于公派赴海外交流学习的实施意见》） 

国交处将学生正式名

单及相关资料报送海

外高校，做最终审核。 

 

学生凭借海外高校出具的录取

通知书和签证资料，自行办理个

人赴海外学习签证。 

 

获得签证者 

1.学院出具同意函 

2.签学生公派出国（境）

留学承诺书 

3.根据个人奖学金情况

交付留学基金 

4.参加相关行前教育 

根据海外高校的入学要求，

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做好行前

准备，抵达海外高校，开始

交流学习活动，并定期向学

校汇报在海外学习生活情

况。 

审
核
通
过 

 

 

 

流程结束 

流程结束 

学生根据海外高校入

学要求 

1. 如实填写申请表 

2. 如实提供个人相关

资料 

审核不通过 

 

未获得签证者 
 


